
南国都市报4月1日讯（记者姜飞文/
图）近日，一老人在海口府城明洋商场乘

用自动扶梯时跌落摔伤。电梯维护公司

工作人员称，事发前对电梯进行过例行维

护保养，没发现问题。然而，记者随机查

看商场3月21日监控视频发现，涉事电梯

维保记录显示的时间内，并未看到维保人

员在进行维保作业。

老人搭乘商场自动扶梯时摔伤

3月24日中午1时许，今年60多岁的郭

阿婆独自来到海口府城明洋商场，从一楼

乘用通往二楼的自动扶梯时摔倒。

郭阿婆的女儿邓女士说，老人受伤后

强忍着剧痛回到家中。“到家后老人就站

不起来了，一问才知道乘电梯时摔伤了。”

邓女士说，母亲回忆，她上了自动扶

梯后就紧握电梯扶手带，突然扶手带出现

卡顿，而电梯继续往上走，她身体失去平

衡就摔了下去。经医院诊断，郭阿婆右肩

胛骨骨折骨裂，第四第五肋骨骨折，目前

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公示的电梯维保单位与事实不符

3月25日下午，记者来到海口府城明

洋商场了解情况，查看事发当天的视频监

控看到，郭阿婆乘电梯上行至约第六七层

阶梯时，扶手带疑似出现停滞，电梯则继

续正常上行，老人身体重心失衡，接连向

后退步，身体向后倾斜最终跌倒从电梯上

滚落。接着，一名男子迅速赶来，将电梯

关停。

记者在现场看到，涉事电梯已经停

运，不过，电梯入口处没有看到故障提

示。记者注意到，电梯口的“特种设备使

用标志”上显示，维保单位为海南澳普斯

顿电梯有限公司，电梯下次检验日期为

2024年6月。

记者拨打海南澳普斯顿电梯有限公

司监督电话核实相关情况时，对方不愿

意透露姓名，但其解释称，今年1月份

之后他们已不再是涉事电梯维保单位。

对于电梯维护保养记录表上，以及电梯

口标注的24小时维保热线和监督电话，

为何仍然为海南澳普斯顿电梯有限公司

这一问题，对方称可能是新接手的公司

还在用原来的维保记录。

据了解，4月1日上午，有人自称电

梯维保公司负责人曾给邓女士打电话了

解其母亲伤情。记者根据电话核实对方

身份后了解到，对方为海南瑞恒众创机

电设备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先生。

李先生称，他们刚刚接手涉事电梯

的维保业务，电梯的下次检验日期2024

年6月后，使用标志上才会换成他们公

司的名称。

记录表上登记的时间内无人维保

郭阿婆在商场摔倒后，家属拨打

12345投诉。3月25日，记者到海口府城

明洋商场采访时，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琼山分局工作人员正在商场内进行调

查。

现场一名维保工作人员称，出事前

电梯都是正常维护保养的，没有发现问

题。记者在现场电梯维护保养记录表上

看到，电梯半月维护保养记录显示，3

月21日早上8点30分至9点30分进行了

维保，记录显示未发现事故隐患和故

障，表中32项维保项目（内容）全部正

常。

但是，当记者与海口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琼山分局工作人员查看商场监控视

频时发现，3月21日早上8点30分至9点

30分这个时间段，并没有出现维保人员

对自动扶梯进行维护保养。

目前，郭阿婆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电梯维保公司已经通过商场方面向伤者

先行支付了7000元治疗费。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琼山分局工

作人员表示，对于电梯故障原因，以及电

梯维保记录是否涉嫌弄虚作假等问题，

将进一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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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4月 1日讯（记
者姚皓实习生王麒舒）日前，海

口市消防救援支队、海口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海口市公安局等

七部门联合印发《海口市电动自

行车火灾防范九项硬措施》，将根

据国家、海南省关于电动自行车

停放充电场所的消防安全标准、

规定及相关文件等要求，开展电

动自行车火灾防范。

对违反该措施引发火灾的，

将依法追究有关责任单位和个人

的法律责任，并组织延伸调查，从

严查处电动自行车违法生产、销

售和改装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1. 严禁在地下车库停放电动自行

车。确需停放的，应征得该小区三分之二
以上业主同意，且应独立设置，与其他安
全出口、疏散通道等区域采取不开设门、
窗、洞口的完全防火分隔，并设置自动喷
水灭火装置、火灾自动报警装置、智能充
电和视频监控等技防设施。

2. 严禁在架空层停放电动自行车。

确需停放的，应征得该小区三分之二以上
业主同意，且应独立设置，与其他安全出
口、疏散通道等区域采取不开设门、窗、洞
口的完全防火分隔，并设置自动喷水灭火
装置、火灾自动报警装置、智能充电和视
频监控等技防设施。

3. 严禁在建筑内的公共门厅、疏散

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共用走道、楼道
等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严禁电动自行车
“进楼入户”、“飞线充电”。

4. 严禁电动自行车改装、加装电动

机、充电器、蓄电池等影响车辆安全的零
部件。

5.新建、改建、扩建室内电动自行车

停放充电场所的，应依法办理消防设计审
查验收手续。

6.设有顶棚的室外电动自行车集中

停放充电场所须设置自动喷水灭火装置、
火灾自动报警装置、智能充电和视频监控
等技防设施。

7. 各区政府应出台支持电动自行车

室外停放充电场所建设、电价优惠等奖励
政策；各级资规、住建、综合执法部门应支
持电动自行车室外停放、充电场所建设，
开设专门绿色通道；各镇街、社会单位应
加强电动自行车室外停放充电场所建设，
满足群众需求。

8. 既有建筑、住宅小区等无法满足

电动自行车室外停放要求的，由各区政府
牵头，组织资规、住建、综合执法等部门研
究予以解决。

9.各区政府要加大巡查检查和宣传

警示教育力度，发现违反以上行为的，应
立即组织应急、市场监管、公安、消防、住
建、综合执法等部门联合执法，确保整改
闭环。

郭阿婆摔下扶梯后，一名男子迅速赶来，将电梯关停。(监控视频截图）

海口一老人在商场乘自动扶梯摔伤
维保记录表：事发前3天维保一切正常

监控：登记的时间内无人维保

海口一商贸公司
卖过期食品被罚1万

南国都市报4月1日讯（记者蒙
健）4月1日，记者从海口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美兰分局获悉，海口货轮

转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因销售过期食

品，被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美兰

分局罚款1万元。

据了解，市民通过12345热线

举报称，海口货轮转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经营的永佳超市货架上摆放过

期食品。海口市市场监管局美兰分

局执法人员到现场检查，发现现场

货架上摆放的“思郎”牌高纤消化

饼干 1包、“双汇”藤椒鸡肉伴饭

（154克装）7盒、“庆和”牌中老年

壮骨核桃粉1包，均已过保质期。该

公司未能提供进货台账和销售记

录。最终，海口市市场监管局美兰

分局对该公司予以警告，没收过期

食品，并处罚款1万元。

省市场监管局发布
文明餐桌活动倡议

南国都市报4月1日讯（记者蒙
健）为营造文明用餐的良好社会氛

围，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前向

全省餐饮服务提供者和广大消费者

发布文明餐桌活动倡议书，倡议：

营造节约氛围，倡导光盘行

动，全省餐饮服务提供者主动利用

电子屏、海报、桌牌等多种载体，

在用餐场所显著位置设置“节约光

荣、浪费可耻”“光盘行动”等宣传

标语，号召广大消费者摒弃爱面

子、讲排场的陋习；

优化服务方式，提升餐品质

量，全省餐饮服务提供者主动提供

“半份菜”、“小份菜”等不同规格选

择，引导消费者按需点餐，主动提

供免费打包服务；

推崇健康饮食，倡导理性消费；

培养就餐礼仪，彰显文明细节。

海口发布电动自行车火灾防范9项硬措施

确需停放在地下车库和架空层的
应征得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


